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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审批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新平县乡镇（街道）内的农民集体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审批

二、审批条件

（一）事先向集体土地所有者提出申请，及镇级人民政府的审批手续；

（二）说明需要承包经营土地的用途、面积、四至界畔，并出书面不做非农用途承诺函。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新平县桂山街道庆丰路137号二楼

办事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庆丰路137号二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除法定节假日）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镇级审批手续；

（二）申请单位法人证书或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全部制式承包经营合同书。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新平县桂山街道庆丰路135号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7776528 ，监督电话： 桂山街道纪工委 15758032708

咨询及投诉地址：新平桂山街道庆丰路137号二楼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附件  农民集体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BSZN-  —2017





整改后仍不合格





整改合格





合格





改





整





不





期





到





不合格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受理情形





符合不予





正材料





需要补





材料符合要求





不予批准





整改结果





通知申请人整改





》





补正材料通知书





《





发放





)





》





知书





不予受理通





《





发放





(





不予受理





决定公开





）





口领取





在受理窗





（





证件获取





批准决定





个工作日内作出





20





在





结果





现场考核





现场考核





)





》





知书





受理通





《





发放





(





受理





审核结果





申请材料





审核申请材料





提出申请














2
3

